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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宁建院〔2021〕70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 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经过学院研究通过，现将《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思政

课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21 年 8月 27日 
 

 

 

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8 月 27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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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暂行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

论课(以下简称思政课)教师队伍建设，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

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，根据《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

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6号）和上级相关

政策精神，结合学院思政课教师队伍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思政课教师为承担学院思政课教育

教学和研究职责的专兼职教师。 

第三条 学院设置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岗位，高级

岗位比例不低于学院平均水平。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岗位不

挪作他用。 

第二章 资格条件 

第四条 思政课教师申报专业技术职称时，要满足自治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

职称评审条件和《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专业技术职称

评聘暂行办法》中的资格条件，还需要满足：不断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,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始终在政

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

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模范践行高等学校教师师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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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；课堂教学效果良好，课堂教学反馈满意度较高；在思

想素质、政治素质、师德师风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的，实行

“一票否决”。  

第五条 思政课教师在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发表的理论

文章纳入学术成果范围。 

第三章 业绩考核 

第六条 思政课教师按照《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

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暂行办法》中业绩考核内容进行考核打

分。 

第七条 思政课教师指导 1 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学生社

团 1 年以上，且较好履行政治把关、理论学习、业务指导等

职责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八条 思政课教师参评职称时，评审委员会设置一定

比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。 

第九条 其他未尽事宜，参照《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暂行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带格式的: 行距: 固定值 28 磅


